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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2 证券简称：奥克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6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以公开摘牌方式参与天津聚醚新材料有限公司（筹）

投资新设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资产公司”）

拟以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天津石化分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石

化”）聚醚部（以下简称“天津石化聚醚部”）资产作价出资，投资方以现金出

资共同新设成立天津聚醚新材料有限公司（筹）（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

资公司由中石化资产公司持股40%。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奥克股份”）拟以公开摘牌方式取得合资公司60%股权。经查阅北京产

权交易所公示信息，天津石化聚醚部2021年8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8,751.46

万元，公司拟依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示的信息，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以适宜的

价格参与上述项目。 

2、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将根据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有关规则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进

行，本次交易能否达成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一、 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天津聚醚新材料有限公司（筹）投资新设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于2022

年2月18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中石化资产公司拟以天津石化聚醚部资产作

价出资，投资方以现金出资共同新设成立天津聚醚新材料有限公司（筹），新设

立的合资公司由中石化资产公司持股40%。 

公司拟依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对外披露的天津石化聚醚部经审计的最新一期

财务数据及股权结构等信息，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以适宜的价格参与本项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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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合资公司60%股权。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4月1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

以公开摘牌方式参与天津聚醚新材料有限公司（筹）投资新设项目的议案》。董

事会同意公司依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示的天津石化聚醚部经审计的最新一期财

务数据等信息，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以适宜的价格参与天津聚醚新材料有限公

司（筹）投资新设项目。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确定交易事项的具体内

容，全权办理后续公开摘牌、签订相关协议、股权变更等相关事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二、 项目合作方介绍 

1、 公司名称：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22号12层 

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 法定代表人：李成峰 

5、 注册资本：3,008,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及投资管理；石油炼制；热力生产和供应；化肥生

产；化工、化纤、精细化工产品生产、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化工原辅

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设备及零部件采购销售；建筑安装；机电设备仪表制

造及检修服务；房地产业务；进出口业务；工程承包；招标代理；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仓储服务；土地和自有房屋的出租；物业管理；劳务服务；以下项目限

外埠分支机构经营：电力业务；集中式供水；危险货物运输；住宿、餐饮服务；

港口经营；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出版物、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室内游泳

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7、 股权结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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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与中石化资产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9、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石化资产公司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的情况。 

三、 拟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天津聚醚新材料有限公司（筹）（具体以工商备案为准） 

2、 出资方式：标的公司为拟新设的合资公司，中石化资产公司以其天津石

化聚醚部资产作价出资，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3、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1年8月31日，天津聚醚新材料有限公司（筹）资产总计33,451.46万

元，负债总计14,700万元，所有者权益18,751.46万元；2021年1-8月实现营业收入

65,633.77万元，净利润-1,691.63万元。 

4、 截止2021年8月31日，纳入作价出资范围的天津石化聚醚部建筑物尚待办

理房屋产权证书。 

5、 中石化资产公司拟出资资产涉及的负债（短期借款），系中石化资产公

司作为债权人的内部借款，合资公司成立后由合资公司负责偿还。   

四、 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始终坚持“立足环氧创造价值”的发展战略，此次拟以公开摘牌方式参

与本项目旨在贯彻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政策和响应国家推进国有企

业改革战略，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混改工作，进一步推进深化与中石化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促进优势互补，实现双赢。同时，公司可以通过本项目在现有环氧乙

烷及其衍生产品的基础上，完善公司环氧业务板块，推动公司进入环氧丙烷业务

市场，并借助天津石化的资源优势，打造环氧乙烷和环氧丙烷双业务协同发展，

实现环氧产业结构的齐头并进。 

天津石化聚醚部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地处天津东南部，东临渤海湾，区

位优势明显，且区内资源丰富，并且天津石化公用工程配套设施齐全，有利于发

挥上下游产业链的成本和竞争优势，从而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延伸聚醚产业链，

进一步完善公司沿海沿江的区域布局，更好地为全体股东持续创造价值。 

五、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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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交易根据国有资产产权交易有关规则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进行，

本次交易能否达成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公司拟以公开摘牌方式参与本项目是基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及对行业未来

发展的预判，未来存在因市场环境、政策变化及外部竞争等因素给本项目的经营

带来不确定性，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公司将充分依托天津石化的资源优势以及

合资公司的区位、技术、产品等优势，与天津石化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完善公司的“大环氧产业链”，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

力。 

六、 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